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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芜湖埃泰克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专项核查之法律意见书

致：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华泰联合”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委托，对参与芜湖埃泰克汽车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埃泰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进行

核查，在充分核查的基础上，本所的经办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就此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37号）

（以下简称“《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25年修订）、

《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2023〕18号）、《上海证券交

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上证发〔2025〕46号）（以

下简称“《实施细则》”）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重要提示和声明：

1.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

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

原则，根据《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的要求对本次发行的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进行核查，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

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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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本次发行所涉及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

者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查阅的文

件。

3.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

依赖于监管机构、发行人、主承销商、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或者其他有关

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或口头陈述以及相关信息公示平台公示的信息出具相应的

意见。

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核查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资质之

目的而使用，未经本所书面许可，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5.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必备文件之一，随同其他材料

一起备案，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基于以上提示和声明，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相关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

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主承销商和参与战略配售

的投资者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查阅，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基本情况

根据《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规定，可以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主要

包括：（一）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

其下属企业；（二）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

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三）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

战略配售证券，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四）参与科创板跟投的保

荐人相关子公司；（五）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六）符合法律法规、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根据主承销商提供的《芜湖埃泰克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主板上市战略配售方案》（以下简称“《战略配售方案》”）等资料，共有

7家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具体信息如下：

序号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类型

1
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兆易创新”）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

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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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2

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振邦智能”）

3
广东广祺玖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广祺玖号”）

4
上海汽车集团金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汽金控”）

5
长安汽车投资（深圳）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长安投资”）

6
北京安鹏科创汽车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北京安鹏科创基金”）

7
东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风资管”）

（一）兆易创新

1.主体信息

根据兆易创新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兆易创新的工商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丰豪东路 9号院 8号楼 1至 5层 101

注册资本 66,727.7972万元

成立日期 2005年 04月 06日

营业期限 2005年 04月 06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微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系统集成、电信设备、手持移动

终端的研发；委托加工生产、销售自行研发的产品；技术转让、技术

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市场主体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根据兆易创新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兆易

创新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根据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予以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和实际控制人

根据兆易创新提供的股权结构图等资料，经本所律师核查兆易创新公开披露

的信息，截至2025年9月30日，朱一明持有兆易创新6.86%股权，与其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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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香港赢富得有限公司（InfoGrid Limited）合计控制兆易创新8.82%的表决权，

朱一明为兆易创新实际控制人，兆易创新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经核查，兆易创新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为 603986.SH。

根据兆易创新公开披露的资料，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兆易创新前十大股东如

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1 朱一明 45,758,013 6.86%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0,292,096 4.54%
3 葛卫东 17,026,669 2.55%
4 InfoGrid Limited 13,053,500 1.96%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沪深 30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1,326,525 1.70%

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沪深 3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8,172,113 1.22%

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国证半导体芯片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8,045,721 1.21%

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河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7,290,000 1.09%

9 联意（香港）有限公司 6,585,814 0.99%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沪深 30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6,098,720 0.91%

根据兆易创新公开信息披露资料，兆易创新已于2026年1月在香港联合交易

所主板成功上市（股票代码：3986.HK）。

3.战略配售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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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兆易创新提供的资料，兆易创新成立于 2005年，总部位于中国北京，

2016年 8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股票代码：603986），是中国领先的

半导体设计企业。兆易创新以“科技创新，赋能美好生活”为使命，致力于成为

“全球卓越的科技公司”。

兆易创新致力于各类存储器、控制器及周边产品的设计研发，根据弗若斯特

沙利文的数据，以 2024年销售额的统计口径，兆易创新是全球唯一一家在 NOR

Flash、SLC NAND Flash、利基型 DRAM和MCU领域均排名全球前十的集成电

路设计公司。其中 NOR Flash产品全球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二、中国内地排名第一，

MCU产品全球排名第八、中国内地排名第一。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兆易创新的总资产为192.29亿元，净资产为166.79亿

元。2024年度营收规模73.56亿元。截至2025年9月30日，兆易创新的总资产为

207.56亿元，净资产为184亿元，2025年前三季度营收规模68.32亿元，归母净利

润为10.83亿元。截至2026年3月25日，兆易创新A+H总市值约为1,978.69亿元。

因此，兆易创新属于大型企业。

此外，兆易创新近年参与了强一半导体（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688809.SH）、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88220.SH）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战略配售。

根据兆易创新与发行人签署的《芜湖埃泰克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兆易

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兆易创新与发行人拟在下述

合作领域开展战略合作：

“在产业协同方面，兆易创新是埃泰克 Flash 与MCU的重要供应商之一，未

来将凭借在 Flash 与MCU领域积累的技术优势，为埃泰克持续提供 Flash产品、

MCU产品及相关技术服务，双方将在元器件供应、新产品测试与应用、质量控

制、生产排期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商讨和制定长期产业联动合作路线，

保障双方在产业协作上实现互惠和共赢，共同推动国产化“芯片+系统解决方案”

落地。

在产品研发方面，双方未来将在车身域、智能座舱域以及智能驾驶域等汽车

电子产品领域的深度合作并共同合作开发产品，针对具体的元器件需求，双方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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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专门的接口团队，在现有的合作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合作紧密度和渗透率，

切实做到紧密合作，联动开发。

在资本运作方面，双方将依托已有整体资源，在遵守适用法律、法规和监管

要求的前提下，着力推进在资本市场与资金运用等方面的合作。”

综上所述，兆易创新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

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有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实施细

则》第四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4.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经兆易创新的确认并经核查公开信息，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兆易创

新持有发行人0.61%股份，除此之外，兆易创新与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与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兆易创新出具的说明、承诺函等资料，兆易创新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

金为其自有资金，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的情形。经核查兆易创新截至2025年9月30日的财务报表，本所律师认为，兆易

创新的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约定的认购资金。

6.与本次发行相关承诺函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根据《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兆易创新

已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企业为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二）本企业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依法

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

（三）发行人及主承销商未向本企业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未

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证券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四）主承销商未承诺以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战略配售等作为条件

引入本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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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行人未承诺上市后认购本企业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六）发行人未承诺在本企业获配证券的限售期内，委任与本企业存在关联

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七）本企业为本次配售证券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

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本企业参与战略配售所用资金来源为自

有资金，且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八）本企业不通过任何形式在承诺的持有期限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证

券。

（九）本企业与发行人及其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直接或间

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十）本企业获得本次配售的证券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之日起 12个月。承诺的持有期限届满后，本企业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本企业承诺不会通过任何形式在承诺的持

有期限内出借本次获配的股票，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十一）本企业不存在任何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及相关合同规定禁止或限

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十二）本企业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关于选取参与战略

配售的投资者的标准，具备参与战略配售的资格，不存在不适合参与IPO战略配

售情形。

（十三）本企业已就本次战略配售的核查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披露并提供了相

关的证明材料，并保证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任何隐瞒、虛假和重大遗漏，确保所

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二）振邦智能

1.主体信息

根据振邦智能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振邦智能的工商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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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长圳社区长悦路 2号振为科技园 1栋 1-13层、

2栋 8-10层

注册资本 14,471.1000万元

成立日期 1999年 07月 15日

营业期限 1999年 07月 15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电子产品、各类电子智能控制器、汽车电子产品、医

疗电子产品、电机及其智能控制器、变频器、LED照明、开关电源、

高压电源、电子自动化设备的研发及销售；动力电池产品、各类家电、

电力设备、软件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与销售；电子产品的信息咨询；

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兴办实业。储能技术服务；光伏设备及

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智能输配

电及控制设备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

制造；电池零配件销售；电池销售；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

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住房租赁；非居住

房地产租赁；摩托车及零部件研发；摩托车零配件制造。（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

电子产品、各类电子智能控制器、汽车电子产品、医疗电子产品、电

机及其智能控制器、变频器、LED照明、开关电源、高压电源、电子

自动化设备的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根据振邦智能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振邦

智能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根据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予以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和实际控制人

根据振邦智能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根据振邦智能（股票代码：

003028.SZ）公开披露的信息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2025年12月31日，陈志杰先

生、陈玮钰女士、唐娟女士为一致行动人，分别直接持有振邦智能27.17%、

26.49%、13.85%股份，三位持有珠海国汇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0%

的出资份额，通过珠海国汇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振邦智能

5.43%股份。因此，陈志杰先生、陈玮钰女士、唐娟女士合计持有振邦智能72.94%

的表决权，为振邦智能的实际控制人。

振邦智能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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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振邦智能公开披露的信息，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2025年9月30日，振

邦智能的前十大股东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陈志杰 39,312,000 27.17%
2 陈玮钰 38,329,200 26.49%
3 唐娟 20,044,357 13.85%
4 珠海国汇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865,000 5.43%

5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机器人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197,930 0.83%

6 张敬兵 1,166,390 0.81%
7 赵志红 533,100 0.37%

8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弘中证机器人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78,000 0.33%

9 深圳市中天智科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85,140 0.27%
10 刘清 322,410 0.22%

3.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振邦智能提供的相关资料，振邦智能成立于 1999年，二十六载深耕智

能控制与新能源领域，是国内较早专注家电控制器自主研发的企业之一，亦是行

业内率先布局汽车电子赛道的先锋力量。振邦智能以“振兴实业，科技兴邦”为

核心使命，聚焦智能控制器领域，同步拓展新能源、机器人等新兴领域，现已形

成“智能控制器+智能硬件+软件系统+控制方案”的一体化综合能力，构建了覆

盖“研发-制造-服务”的全链条智造体系。

振邦智能深度融合智能控制算法、电力电子转换、物联网通信、人工智能等

前沿技术，自主研发“三电一云”（电控、电池、电源、云平台）技术平台，拥

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及 IATF16949、ISO13485 等国际权威认证，技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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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产品质量获全球知名企业认可。基于深圳总部与越南、印尼等海外生产基地的

协同产能网络，振邦智能能够高效响应全球市场需求，为细分领域头部客户提供

高可靠性、高定制化的智能控制器及新能源综合解决方案。

目前，振邦智能产品已广泛应用于智能电器、汽车电子、电动工具、机器人

及创新产品、新能源等场景，服务客户包括Dometic、Shark Ninja、TTI、Dreame、

Panasonic等全球知名企业。凭借卓越的技术性能与交付能力，振邦智能持续为客

户创造长期价值，通过稳定可靠的品质保障和快速响应的服务体系，助力客户提

升产品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振邦智能是在深交所上市的公司，截至2025年9月30日，振邦智能总资产为

27.39亿元，净资产为17.58亿元，2025年1-9月营业收入为10.40亿元，归母净利

润为0.76亿元。截至2026年3月25日，振邦智能市值约为39.98亿元。因此，振邦

智能系大型企业。

根据振邦智能与发行人共同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各方拟在下述合

作领域内开展战略合作：

“本次振邦智能参与战略配售，是深化汽车电子产业布局、强化与战略伙

伴协同的关键举措。振邦智能在汽车智能控制器领域拥有长期技术积累与规模

化交付能力，埃泰克在车身域及智能座舱域电子系统方面具备完整产品体系与

扎实客户基础，双方产品在布局、技术及市场资源上高度互补。基于此，双方

将围绕技术研发、市场拓展、产业链协同及创新孵化等方向展开深度合作。通

过本次战略配售建立的投资与业务纽带，振邦智能将与埃泰克实现技术共享、

资源整合与市场联动，共同提升汽车电子领域综合竞争力，为长期发展注入新

增长动力。

（1）技术研发协同：依托双方在汽车电子关键领域的深厚技术积淀与产业

化经验，开展全方位、互补型战略合作。通过联合研发汽车电子控制器及相关核

心产品，实现技术资源的高效共享与知识产权成果的深度融合，共同推进汽车电

子在智能化、网联化方向的快速迭代与系统升级。

（2）市场资源整合：依托双方在汽车电子领域的客户积累与渠道协同优势，

共同拓展国内外市场。合作将重点面向整车制造商及新能源车企客户，深化与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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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现有及潜在客户的业务联动，通过客户资源共享与渠道互补，加速产品导入与

市场覆盖。

（3）产业链生态共建：面向汽车电子智能化与成本优化的双重需求，双方

将深度融合供应链资源与研发能力，共建高效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共享上游芯

片与新型器件资源，共同开发集成度更高、竞争力更强的汽车电子方案。推动双

方从器件选型、模块化设计到测试验证的全流程，不仅可实现规模化降本与供应

安全，更能加速技术迭代与方案升级，提升双方在汽车电子领域的整体附加值。

（4）创新业务孵化：基于双方在智能控制、新能源技术与汽车电子架构等

领域的技术互补与资源协同优势，双方将共同探索相关具备高成长潜力的新兴方

向，联合开展面向未来的技术预研与创新产品孵化。通过整合双方的研发能力、

市场洞察与产业链资源，双方将协同推进具有差异化竞争力的新产品与新方案，

为双方中长期可持续发展构建新的增长引擎。本次合作将有助于双方拓展业务边

界，加速在新兴领域的战略深化与竞争力突破。

（5）产能共享与协同：为应对市场需求波动、优化资产效率并保障供应链

韧性，双方将探索建立柔性化的产能共享与协作机制。通过共享生产资源、实现

制造能力的弹性互补与高效利用。此举不仅有助于提升双方对市场需求的响应速

度与交付稳定性，还能通过产能优化降低单位生产成本，增强整体运营灵活性与

抗风险能力，共同构建更具韧性的价值链体系。”

综上所述，振邦智能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

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有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实施细

则》第四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4.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根据振邦智能的确认并经核查公开信息，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振邦

智能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振邦智能出具的说明、承诺函，振邦智能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为其

自有资金，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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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经核查振邦智能2025年9月30日的财务报表，本所律师认为，振邦智能的资

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约定的认购资金。

6.与本次发行相关承诺函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根据《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振邦智能

已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企业为依法设立的有限公司，不存在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二）本企业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依法

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

（三）发行人及主承销商未向本企业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未

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证券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四）主承销商未承诺以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战略配售等作为条件

引入本企业。

（五）发行人未承诺上市后认购本企业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六）发行人未承诺在本企业获配证券的限售期内，委任与本企业存在关联

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七）本企业为本次配售证券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

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本企业参与战略配售所用资金来源为自

有资金，且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八）本企业不通过任何形式在承诺的持有期限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证

券。

（九）本企业与发行人及其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直接或间

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十）本企业获得本次配售的证券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之日起 12个月。承诺的持有期限届满后，本企业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本企业承诺不会通过任何形式在承诺的持

有期限内出借本次获配的股票，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十一）本企业不存在任何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及相关合同规定禁止或限

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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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本企业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关于选取参与战略

配售的投资者的标准，具备参与战略配售的资格，不存在不适合参与IPO战略配

售情形。

（十三）本企业已就本次战略配售的核查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披露并提供了相

关的证明材料，并保证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任何隐瞒、虛假和重大遗漏，确保所

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三）广祺玖号

1.主体信息

根据广祺玖号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广祺玖号的工商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广东广祺玖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澜北路6号千灯湖创投小镇核心区三座404-405
（住所申报，集群登记）

注册资本 15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25年 5月 23日

营业期限 2025年 5月 23日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广祺玖号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广祺

玖号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规定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要求

办理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登记手续，备案编码为SBCA61，备案日期为2025年7

月25日；广祺玖号的基金管理人为广州盈蓬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州盈蓬”），登记编号为P1063917。

经核查广祺玖号的营业执照及现行有效的合伙协议，并经登录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广祺玖号不存在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合伙协议规定应当予以终止的情形。

2.出资结构和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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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广祺玖号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等资料及广祺玖号的说明，广祺玖

号的执行事务合伙及基金管理人广州盈蓬系广汽资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汽

资本”）全资子公司，广汽资本系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汽

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根据广祺玖号提供的资料和广汽集团公开披露信息，广

汽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广

州市国资委”），广州市国资委受广州市人民政府委托行使出资人权利，控制广

汽集团控股股东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90%股权，并通过广州汽车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广汽集团54.02%股份。综上，广祺玖号的实际控制人为广州市国资

委。根据广祺玖号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广祺玖号的出资结构如下：

广汽集团（股票代码：601238.SH、02238.HK）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香

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根据广汽集团披露的《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截至2025年9月30日，广汽集团的前十大股东及持股情

况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5,508,160,069 54.02%

2 HKSCC NOMINEES LIMITED 2,810,131,291 27.56%

3 广州汇垠天粤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96,030,558 3.88%

4 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43,973,553 1.41%

5 广州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广金资产财富管 140,738,735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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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理优选 3号私募投资基金

6 洪泽君 131,000,000 1.28%

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2,226,052 0.71%

8 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51,084,691 0.5%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沪深

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7,758,589 0.37%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7,261,871 0.27%

3.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广祺玖号提供的资料，广汽集团总部位于广州市，是在A+H股整体上市

的大型股份制汽车企业集团。目前拥有员工约10万人，《财富》世界500强排名

181名。主营业务涵盖研发、整车、零部件、能源及生态、国际化、商贸与出行、

投资与金融等七大板块。2025年，广汽集团汽车累计产销量分别为174.44万辆和

172.15万辆。2025年1-9月，广汽集团实现营业总收入669.29亿元，归母净利润为

-43.12亿元。截至2025年9月30日，广汽集团总资产达到2,129.09亿元，净资产达

到1,164.29亿元。因此，广汽集团属于大型企业。广祺玖号系广汽集团全资子基

金，属于大型企业广汽集团的下属企业。

此外，广祺玖号近年参与了易思维（杭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688816.SH）、浙江振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1112.SH）、大明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3376.SH）、苏州汇川联合动力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代码：301656.SZ）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战略配售。

根据广汽集团（乙方 1）、广祺玖号（乙方 2，乙方 1与乙方 2合称“乙方”）

与发行人（甲方）共同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三方拟在下述合作领域内

开展战略合作：

“1、广汽集团已经形成了立足华南，辐射华北、华中、华东和环渤海地区

的产业布局和以整车制造为中心，覆盖上游汽车与零部件的研发和下游的汽车

服务与金融投资的产业链闭环，是国内产业链最为完整、产业布局最为优化的

汽车集团。乙方将积极协调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广汽传祺汽车

有限公司等广汽集团成员企业，为甲方对接域控制器、钥匙、显示屏、B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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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等汽车电子产品销售资源。未来在合法合规与同等条件下，广汽集团将推

动下属主机厂的产品采购优先定点埃泰克及其下属主体，以实现共赢发展。

2、广汽集团从事汽车新产品、新技术的总体发展规划并具体实施重大的研

发工作。广汽集团将积极与甲方接洽，力争在汽车电子产品研发方面达成合作。

3、广汽集团主要业务分布于珠三角汽车产业集群区域内，可积极发挥其资

金、技术、管理、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广祺玖号拟尽合理商业努力帮助甲方今

后在珠三角地区汽车零部件行业的更深入发展，并计划根据具体项目情况提供

人才、技术、资金及场地保障，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

4、广祺玖号作为广汽集团全资基金，依托广祺玖号在股权投资领域丰富的

合作资源，借助广汽集团所在地国资发展资源寻找珠三角地区各地产业链相关

项目，拟为甲方今后在珠三角地区的业务发展提供重要的资本支持、资本运作

与资源整合的机会。”

综上所述，广祺玖号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

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有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实施细

则》第四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4.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根据广祺玖号出具的承诺函并经核查公开信息，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广祺玖号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广祺玖号出具的说明、承诺函，广祺玖号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为其

自有资金，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

形。经核查广祺玖号提供的截至2025年9月30日的财务报表，广祺玖号的资金足

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约定的认购资金。

6.与本次发行相关承诺函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根据《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广祺玖号

已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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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企业为依法设立的合伙企业，不存在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合伙协议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二）本企业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依法

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

（三）发行人及主承销商未向本企业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未

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证券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四）主承销商未承诺以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战略配售等作为条件

引入本企业。

（五）发行人未承诺上市后认购本企业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六）发行人未承诺在本企业获配证券的限售期内，委任与本企业存在关联

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七）本企业为本次配售证券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

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本企业参与战略配售所用资金来源为自

有资金，且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八）本企业不通过任何形式在承诺的持有期限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证

券。

（九）本企业与发行人及其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直接或间

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十）本企业获得本次配售的证券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之日起 12个月。承诺的持有期限届满后，本企业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本企业承诺不会通过任何形式在承诺的持

有期限内出借本次获配的股票，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十一）本企业不存在任何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及相关合同规定禁止或限

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十二）本企业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关于选取参与战略

配售的投资者的标准，具备参与战略配售的资格，不存在不适合参与 IPO 战略

配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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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本企业已就本次战略配售的核查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披露并提供了相

关的证明材料，并保证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任何隐瞒、虛假和重大遗漏，确保所

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四）上汽金控

1.主体信息

根据上汽金控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汽金控的工商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上海汽车集团金控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 89号 204-L室

注册资本 1,005,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6年 06月 06日

营业期限 2016年 06年 06日至 2066年 06年 05日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金融证券保险业务），

商务信息咨询，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帐），市场信息咨询与调

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计算机

专业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网络科技（不得从事科技中介），

数据处理，软件开发，金融信息服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

息技术外包，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业务流程外包，接受金融机

构委托从事金融知识流程外包（以上均除金融业务，除专项）。【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上汽金控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上汽

金控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予以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和实际控制人

根据上汽金控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汽集团”，股票代码：600104.SH）为上汽金控的控股股东，

持有其 100.00%股份。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上汽集团 63.71%股

份。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全资控股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因此，上汽金控的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汽金控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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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询上市公司公开信息披露资料，截至2025年9月30日，上汽集团前十大

股东明细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7,324,009,279 63.71%
2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679,420,000 5.91%
3 跃进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413,919,141 3.60%
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01,107,019 3.49%
5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49,768,454 3.04%
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8,585,000 0.86%
7 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9,300,656 0.78%
8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87,719,298 0.76%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沪深 3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8,879,885 0.69%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沪深 30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6,983,955 0.50%

3.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上汽金控提供的相关资料，上汽集团于1997年8月经上海市人民政府以

（1997）41号文和上海市证券管理办公室沪证司（1997）104号文批准，由上汽

总公司独家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上汽集团于1997年11月7日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发字（1997）500号文批准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股票3.00亿股，于1997年11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

码为600104，并于2011年实现整体上市。上汽集团作为国内规模领先的汽车上市

公司，努力把握产业发展趋势，加快创新转型，正在从传统的制造型企业向为消

费者提供移动出行服务与产品的综合供应商发展。目前，上汽集团主要业务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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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车（含乘用车、商用车）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正积极推进新能源汽车、互联

网汽车的商业化，并开展智能驾驶等技术的研究和产业化探索；零部件（含动力

驱动系统、底盘系统、内外饰系统，以及电池、电驱、电力电子等新能源汽车核

心零部件和智能产品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物流、汽车电商、出行服务、

节能和充电服务等移动出行服务业务；汽车相关金融、保险和投资业务；海外经

营和国际商贸业务；并在产业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积极布局。2025年上汽集团

实现整车批售450.75万辆。2025年7月，上汽集团以2024年度合并报表872亿美元

的营业收入，名列《财富》杂志世界500强第138位，第21次上榜。截至2025年9

月30日，上汽集团总资产9,424.50亿元，净资产3,553.12亿元；2025年前三季度营

业收入4,689.90亿元，利润总额163.06亿元，归母净利润为81.01亿元。因此，上

汽集团为大型企业。

上汽金控成立于2016年6月，战略定位为上汽集团产业金融投资运营平台和

汽车金融业务管理平台。截至2025年9月30日，上汽金控总资产为317.29亿元，

净资产为158.39亿元；2025年1-9月营业收入为9.37亿元，利润总额为7.74亿元，

归母净利润为5.79亿元。上汽金控作为上汽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为大型企业的下

属企业。

此外，上汽金控近年参与了易思维（杭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688816.SH）、厦门优迅芯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88807.SH）、大明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3376.SH）、西安奕斯伟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688783.SH）、江阴华新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603370.SH）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战略配售。

根据上汽金控、上汽集团与发行人共同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合作

内容主要如下：

“1、加强产业链赋能。埃泰克致力于为客户提供行业领先的汽车电子智能

化解决方案，具备丰富的汽车电子产品开发和产业化经验，是国内少数具备多

功能域汽车电子产品开发能力的国产供应商之一。上汽集团作为国内头部汽车

制造厂商，将通过上汽金控积极推动上汽集团及旗下生产制造企业与埃泰克开

展产业链协同，重点围绕汽车电子、新能源与智能制造等方向，共同拓展产品

应用与业务合作。同时，上汽集团产业金融投资广泛，覆盖新能源产业链、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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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制造、数字化、智能化、半导体等领域，上汽金控也将致力于推动上汽集团

产业金融已投企业与埃泰克产业协同，助力埃泰克融入新能源、机器人等智能

制造应用场景。

2、加强研发领域合作。双方可积极开展汽车电子等相关技术领域的联合研

究，包括但不限于车身域、智能座舱域、智能驾驶域等环节，推动研发资源共

享互补，缩短产研周期，降低研发成本，解决行业痛点，共同推动国内汽车电

子行业快速发展。

3、加强资本运作协同。为进一步强化产业协同，双方将加强股权层面的合

作，最终形成紧密的股权合作纽带。上汽金控将利用自身行业资源，为埃泰克

开展产业链上下游项目的并购和产业孵化提供资源和信息渠道对接，以期促进

埃泰克外延式发展。”

综上所述，上汽金控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

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有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实施细

则》第四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4.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根据上汽金控的确认并经核查公开信息，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汽

金控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上汽金控出具的说明、承诺函，上汽金控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为其

自有资金，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

形。经核查上汽金控提供的2025年9月30日的财务报表，本所律师认为，上汽金

控的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约定的认购资金。

6.与本次发行相关承诺函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根据《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上汽金控

已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企业为依法设立的有限公司，不存在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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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企业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依法

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

（三）发行人及主承销商未向本企业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未

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证券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四）主承销商未承诺以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战略配售等作为条件

引入本企业。

（五）发行人未承诺上市后认购本企业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六）发行人未承诺在本企业获配证券的限售期内，委任与本企业存在关联

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七）本企业为本次配售证券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

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本企业参与战略配售所用资金来源为自

有资金，且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八）本企业不通过任何形式在承诺的持有期限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证

券。

（九）本企业与发行人及其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直接或间

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十）本企业获得本次配售的证券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之日起 12个月。承诺的持有期限届满后，本企业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本企业承诺不会通过任何形式在承诺的持

有期限内出借本次获配的股票，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十一）本企业不存在任何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及相关合同规定禁止或限

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十二）本企业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关于选取参与战略

配售的投资者的标准，具备参与战略配售的资格，不存在不适合参与IPO战略配

售情形。

（十三）本企业已就本次战略配售的核查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披露并提供了相

关的证明材料，并保证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任何隐瞒、虛假和重大遗漏，确保所

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五）长安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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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体信息

根据长安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长安投资的工商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长安汽车投资（深圳）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新澜社区观光路 1319-11号 101

注册资本
注 1 87,601.349646万元

成立日期 2016年 5月 24日

营业期限 2016年 5月 24日至 5000年 1月 1日

经营范围

汽车租赁（不包括带操作人员的汽车出租）；汽车及零配件的销售；

汽车售后服务；投资汽车产业；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投资咨询。

注1：根据长安投资最新的《公司章程》，长安投资的注册资本为124,651.349646万元。截至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长安投资尚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根据长安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长安

投资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予以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和实际控制人

根据长安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长安汽车”，股票代码：000625.SZ）持有长安投资 100%股权；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长安汽车 14.23%股权，并通过辰致汽车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中汇富通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长安汽车 20.84%股权，合计

持有长安汽车 35.07%股权，为长安汽车的间接控股股东。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持有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为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

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基于上述控制关系，长安投资的控股股东为长安汽车，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长安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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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长安汽车公开披露的信息，截至2025年9月30日，长安汽车前十大股东

明细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辰致汽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783,090,143 17.99%
2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注 1 1,410,747,155 14.23%
3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56,253,257 4.60%
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26,362,905 4.30%
5 中汇富通投资有限公司

注 2 280,498,832 2.83%
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4,753,552 1.06%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沪深 3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84,505,026 0.85%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沪深 300 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61,088,217 0.62%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沪深 30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5,584,926 0.46%

1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沪深 30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9,286,329 0.40%

注 1：经国务院批准，长安汽车原间接控股股东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实施存续分立，

分立前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所持长安汽车 1,410,747,155股股份、辰致汽车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100%股权均分立至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2025年 11月 3日，中国兵器装

备集团有限公司所持长安汽车 1,410,747,155股股份已过户登记至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

司；

注 2：截至 2026年 1月 20日，中汇富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长安汽车股份数量为 284,668,718
股。

3.战略配售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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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长安投资提供的相关资料，长安汽车中国汽车四大集团阵营企业，拥有

163年历史底蕴、44年造车积累，全球有 21个制造基地、76个工厂，现有员工

超 8万人，旗下包括包括阿维塔、深蓝汽车、长安启源、长安汽车、长安凯程等

自主品牌，同时通过合营企业生产销售福特、马自达、江铃等品牌车型，产品覆

盖乘用车、皮卡和轻型商用车市场。

2025年，长安汽车实现销量 291.30万辆，同比增长 8.54%。其中，自主品

牌实现销量 246.82万辆，累计销量突破 3,000万辆；新能源汽车实现销量 111.00

万辆，同步增长 51.10%。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长安汽车总资产为 1,856.30

亿元，净资产为 788.00 亿元；2025 年 1-9 月，长安汽车实现营业收入 1,149.27

亿元，利润总额 25.00亿元，归母净利润为 30.55 亿元。因此，长安汽车属于大

型企业。长安投资作为长安汽车全资子公司，属于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

根据长安汽车、长安投资与发行人共同签署的《合作备忘录》，三方拟在下

述合作领域内开展战略合作：

“1、在车身域控产品领域，依托埃泰克在行业内的领先地位与技术优势，

长安汽车将与埃泰克深化在前、后域控制器产品的深度合作，重点推进集成无

钥匙系统、空调、网关等核心部件的前域控制器，以及集成电动背门、蓝牙射

频、天窗遮阳帘等功能模块的后域控制器的技术迭代与产品升级，共同提升产

品性能与市场竞争力。

2、在智能钥匙产品领域，针对埃泰克智能钥匙总成技术状态稳定、成本优

势突出、模块化应用广泛的核心优势，长安汽车与埃泰克将拓展合作深度与广

度，充分发挥其快速换标能力，全力支撑长安汽车海外项目的差异化需求，实

现全球化市场布局下的产品适配与供应保障。

3、在智能驾驶域产品领域，针对埃泰克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摄像头、

超声波雷达等产品技术状态稳定、成本优势突出、模块化应用广泛的核心优势，

长安汽车与埃泰克将探索合作，充分发挥其快速换标能力，全力支撑长安汽车

海外项目的差异化需求，实现全球化市场布局下的产品适配与供应保障。

4、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长安汽车与埃泰克定期召开会议，围绕联合开发

项目推进、产业链协同降本、新产品市场化应用、供应链动态保障及产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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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等核心议题，研讨制定可落地的实施方案与推进路径，确保合作事项高效

落地。

5、共同开拓海外市场：经各方同意，将积极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协同对

接海外渠道，拓展海外市场。”

综上所述，长安汽车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

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有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实施细

则》第四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4.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根据长安投资的说明并经核查公开信息，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长安

投资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长安投资出具的说明、承诺函，长安投资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为其

自有资金，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

形。经核查长安投资提供的2026年2月的财务报表，本所律师认为，长安投资的

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约定的认购资金。

6.与本次发行相关承诺函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根据《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长安投资

已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企业为依法设立的有限公司，不存在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二）本企业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依法

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

（三）发行人及主承销商未向本企业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未

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证券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四）主承销商未承诺以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战略配售等作为条件

引入本企业。

（五）发行人未承诺上市后认购本企业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法律意见书

27

（六）发行人未承诺在本企业获配证券的限售期内，委任与本企业存在关联

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七）本企业为本次配售证券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

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本企业参与战略配售所用资金来源为自

有资金，且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八）本企业不通过任何形式在承诺的持有期限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证

券。

（九）本企业与发行人及其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直接或间

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十）本企业获得本次配售的证券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之日起 12个月。承诺的持有期限届满后，本企业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本企业承诺不会通过任何形式在承诺的持

有期限内出借本次获配的股票，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十一）本企业不存在任何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及相关合同规定禁止或限

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十二）本企业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关于选取参与战略

配售的投资者的标准，具备参与战略配售的资格，不存在不适合参与IPO战略配

售情形。

（十三）本企业已就本次战略配售的核查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披露并提供了相

关的证明材料，并保证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任何隐瞒、虛假和重大遗漏，确保所

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六）北汽安鹏科创基金

1.主体信息

根据北京安鹏科创基金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

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北京安鹏科创基金的工商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北京安鹏科创汽车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北京市房山区北京基金小镇大厦 G座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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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29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25年 04月 29日

营业期限 2025年 04月 29日至 2040年 04月 28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根据北京安鹏科创基金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

查，北京安鹏科创基金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

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规定及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的要求办理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登记手续，备案编码为 SAYR66，备

案日期为 2025年 6月 10日；北京安鹏科创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深圳市安鹏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编号为 P1010069。

经核查北京安鹏科创基金的营业执照及现行有效的合伙协议，不存在根据国

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合伙协议规定应当予以终止的情形。

2.出资结构和实际控制人

根据北京安鹏科创基金提供的资料并经书面确认，北京安鹏科创基金的执行

事务合伙人为北京汽车集团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汽产投”）全资子

公司深圳市安鹏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资份额比例为0.00345%；有限合

伙人为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汽集团”）、北汽产投、北汽福田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对应出资份额比例分别为

13.79310%、51.72069%、17.24138%、17.24138%。北汽产投系北汽集团全资子

公司，受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实际控制。

基于上述控制关系，北京安鹏科创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深圳市安鹏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北京安鹏科创基金的出资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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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田汽车”，股票代码：600166.SH）

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根据福田汽车披露的《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截至2025年9月30日，福田汽车的前十大股东情况

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1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3,233,860,362 40.84%
2 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296,626,400 3.75%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59,597,858 2.02%
4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144,500,000 1.83%
5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80,000,000 1.01%

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8,938,504 0.87%

7 诸城市义和车桥有限公司 60,120,000 0.76%
8 山东莱动内燃机有限公司 50,900,000 0.64%

9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05L-CT001沪
45,773,900 0.58%

10 叶孝兆 45,253,500 0.57%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汽车”，股票代码：01958.HK）

为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根据北京汽车披露的《二零二五年中期报告》，

截至2025年6月30日，北京汽车的主要股东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1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3,758,798,622 46.90%
2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1,028,748,707 12.83%
3 梅赛德斯-奔驰集团股份公司 765,818,182 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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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北京安鹏科创基金提供的相关资料，北汽集团是中国汽车行业的骨干企

业，初创于1958年，总部位于北京，现已发展成长为产业链涵盖整车及零部件研

发制造、汽车服务贸易、综合出行服务、金融与投资等业务的大型企业集团，连

续13年入围世界500强，位列2025年第201位、中国汽车企业第5位，旗下整车制

造品牌包括北京汽车（股票代码：01958.HK）、福田汽车（股票代码：600166.SH）、

北汽蓝谷（股票代码：600733.SH）等。北汽集团2025年全年实现整车销量175.2

万辆，自主品牌销量超百万辆，同比增长25%；新能源销量超39万辆，同比增长

95%；出口销量超30万辆，同比增长26%。根据《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2025年

半年度报告》，截至2025年6月30日，北汽集团总资产为3,909.54亿元，净资产为

1,185.38亿元；2025年1-6月，北汽集团实现收入1,390.58亿元，归母净利润为3.20

亿元。因此，北汽集团属于大型企业。北汽集团通过全资子公司北汽产投间接持

有深圳安鹏100%股权，进而控制北京安鹏科创基金，并通过直接和间接合计享

有北京安鹏科创基金超过80%以上合伙份额。因此，北京安鹏科创基金为大型企

业的下属企业。

此外，北京安鹏科创基金近年参与了易思维（杭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代码：688816.SH）、浙江振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1112.SH）、

纳百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301667.SZ）、厦门优迅芯片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代码：688807.SH）、北京昂瑞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688790.SH）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战略配售。

根据北汽集团（乙方）、北京安鹏科创基金（丙方）与发行人（甲方）签署

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各方拟在下述合作领域内开展战略合作：

“（一）技术研发与创新合作：北汽集团与埃泰克推动在车身域控制器、

智能座舱域控制器、车载信息娱乐系统、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相关传

感器与控制器等方向开展联合技术研发、测试验证与平台共建。

（二）产品配套与供应链协同：北汽集团根据未来各车型项目推动与甲方

的合作，积极为甲方对接相关资源，交流技术路线，各方积极推进在车身控制

器、智能座舱、动力域及智能驾驶传感的合作。甲方承诺为乙方提供具有市场

竞争力的技术方案、高品质产品及稳定的供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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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场拓展与品牌联动：北汽集团与埃泰克探讨在市场推广、品牌活

动方面相互支持，共同打造行业标杆案例，提升双方在智能汽车领域的品牌影

响力。

在遵循招投标法律法规、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及不违背公平竞争的原则和自

身商业安排的前提下，乙方、丙方同意：

1、北汽集团或其推荐企业出现甲方业务领域相关项目需求时，乙方、丙方

将积极向甲方分享相关信息，为甲方对接域控制器、钥匙、显示屏、BMS、雷

达等汽车电子产品销售资源；

2、在同等条件下，乙方、丙方将积极推荐甲方作为合作伙伴，共同推进项

目的进展，甲方积极配合北汽集团或其推荐企业的研发、生产及项目需求；

3、在同等条件下，乙方、丙方将推动北汽集团或其推荐企业积极采购甲方

及其下属主体可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并给予甲方同等条件下优惠采购政策；

4、若北汽集团或其推荐企业、合作伙伴等与甲方上下游生态企业存在互补

合作的机会，乙方、丙方将主动向供应商及合作伙伴推荐并积极促成甲方与上

述单位的业务合作。

在遵循商业合规及保密的前提下，如甲方与其他汽车厂商合作中就产品开

发诞生新产品、新方案，可主动推荐给乙方、丙方，并积极促成与北汽集团及

其推荐企业新业务合作洽淡与落地。”

综上所述，北京安鹏科创基金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

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有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

《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4.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经核查公开信息，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北汽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北汽

产投持有发行人股东湖北小米长江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1667%份额，

湖北小米长江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发行人8.19%的股份，北汽集

团间接持有发行人0.0956%的股份。

除此之外，经北京安鹏科创基金确认，其与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与

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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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北京安鹏科创基金出具的说明、承诺函，北京安鹏科创基金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的资金为其自有资金，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的情形。经核查北京安鹏科创基金提供的2025年年度财务报表，本所

律师认为，北京安鹏科创基金的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

中约定的认购资金。

6.与本次发行相关承诺函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根据《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北京安鹏

科创基金已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企业为依法设立的合伙企业，不存在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合伙协议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二）本企业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依法

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

（三）发行人及主承销商未向本企业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未

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证券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四）主承销商未承诺以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战略配售等作为条件

引入本企业。

（五）发行人未承诺上市后认购本企业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六）发行人未承诺在本企业获配证券的限售期内，委任与本企业存在关联

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七）本企业为本次配售证券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

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本企业参与战略配售所用资金来源为自

有资金，且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八）本企业不通过任何形式在承诺的持有期限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证

券。

（九）本企业与发行人及其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直接或间

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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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企业获得本次配售的证券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之日起 12个月。承诺的持有期限届满后，本企业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本企业承诺不会通过任何形式在承诺的持

有期限内出借本次获配的股票，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十一）本企业不存在任何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及相关合同规定禁止或限

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十二）本企业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关于选取参与战略

配售的投资者的标准，具备参与战略配售的资格，不存在不适合参与IPO战略配

售情形。

（十三）本企业已就本次战略配售的核查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披露并提供了相

关的证明材料，并保证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任何隐瞒、虛假和重大遗漏，确保所

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七）东风资管

1.主体信息

根据东风资管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东风资管的工商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东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大道特 1号

注册资本 8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1年 11月 28日

营业期限 2011年 11月 28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资产经营管理；投资；投资管理与咨询；土地开发及整理；国际经济、

技术合作；管理咨询、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信息服务和售后服务；

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

外）。（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东风资管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东风

资管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予以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和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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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东风资管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东风

资管的股权结构如下：

东风资管为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东风集团”）全资子公司，东风

集团则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100%控股。因此，东风资管的控股股

东为东风集团，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东风资管提供的相关资料，是以汽车制造、销售、服务和技术研发为主

业的商业一类央企，前身是始建于1969年的第二汽车制造厂。东风集团产业链齐

全、产品系列丰富，旗下自主品牌包括风神、奕派、岚图、猛士等，合资品牌包

括东风日产、东风本田等，主要产品覆盖豪华、高档、中档和经济型各区隔，业

务涵盖全系列商用车、乘用车、军车、新能源汽车、关键汽车总成和零部件、汽

车装备、出行服务、汽车金融等。截至2025年9月末，东风集团总资产为3,550.32

亿元，净资产为1,755.59亿元，2025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944.18亿元，归母净

利润为6.28亿元，故东风集团属于大型企业。

东风资管是东风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因此，东风资管属于大型企业的下属企

业。

此外，东风资管近年参与了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603202.SH）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战略配售。

根据东风集团、东风资管（东风集团与东风资管合称“乙方”）与发行人（甲

方）共同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拟在下述合作领域内开展战略合作：

“（一）产品供应合作

乙方凭借在汽车生产规模与产业布局上的优势，将积极协调东风集团及其

下属企业与埃泰克开展汽车电子产品采购和产业链配套等方面的合作，致力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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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紧密的业务合作关系，发挥战略协同效应。乙方将积极协助甲方在原有的

良好合作基础上，继续提升在东风集团汽车电子产品的合作规模，并协调内部

资源，与甲方进行深度合作，以促进甲方市场占有率提升。乙方将积极协助推

进埃泰克与东风集团下属公司如东风乘用车、岚图、东风商用车等业务板块进

行对接，深度开展业务合作，进一步拓展埃泰克与东风集团的业务配套合作水

平。

乙方将积极协调东风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在技术、成本和品质等满足的条件

下，继续与发行人开展战略合作，将埃泰克作为汽车电子产品的意向供应商之

一，在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采购规则的前提下，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采购埃泰

克产品，以支持埃泰克发展，促进市场占有率提升。同时埃泰克将以最优的技

术、成本和品质对东风集团及其下属主机厂供货，协助东风集团及其下属主机

厂降低成本、提升品质及市场竞争力。

（二）技术和人才合作

乙方应充分发挥作为产业投资人的资源优势，搭建沟通、对接平台，帮助

埃泰克对接东风集团相关技术及业务板块，加强技术及业务板块的交流、对接

和合作。双方应主动开放自身能力和业务优势，分享所在行业最新的相关资讯

信息，共同开展创新领域相关课题探索和研究。

乙方将积极协助推进埃泰克与东风集团研发总院开展合作，推进共同参与

新项目的预研，埃泰克参与共同研发，提供相对应产品的技术支持。双方探讨

在研发层面建立日常的互动机制和技术专家交流机制，共同讨论技术发展方向。

双方也将建立互通的人才合作机制，定期举办技术交流会议与培训，邀请

行业专家、企业内部技术骨干等交流合作，内容涵盖前沿技术讲解、项目实战

经验分享等，在人才发展战略方面协同共进，合作培养人才。

（三）其他领域合作

双方应以互为对方提高业务收入、创造收益为目标，同时根据自身发展要

求，结合自身能力，协商开展在相关领域的业务合作，具体合作内容及合作方

式由双方另行协商确认。

（四）合作方式与推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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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将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双方高层会议以确定合作的方针，协调重大事

项共同督促推进相关工作进程，具体合作项目将由双方另行签署具体协议。

双方建立协调联系机制，加强信息沟通，及时协调解决业务、技术合作过程

中的有关问题。”

综上所述，东风资管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

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有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实施细

则》第四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4.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经核查公开信息，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东风资管持有辕憬（武汉）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辕憬（武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东风交银辕

憬汽车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武汉）合伙企业（有限合伙）0.1875%的份额并担任

其执行事务合伙人，而该合伙企业持有发行人1.52%的股份。因此，东风资管间

接持有发行人0.00285%的股份。

此外，东风集团的控股子公司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73.83%）持

有东风交银辕憬汽车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武汉）合伙企业（有限合伙）37.3125%

的份额，因此，东风集团通过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发行人0.4187%

股份。

综上，东风集团通过东风资管及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计间接持有发

行人0.42155%股份。

除上述关系外，东风资管与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与主承销商不存在

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东风资管出具的说明、承诺函，东风资管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为其

自有资金，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

形。经核查东风资管提供的截至2025年12月的财务报表，本所律师认为，东风资

管的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约定的认购资金。

6.与本次发行相关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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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根据《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东风资管

已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企业为依法设立的有限公司，不存在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二）本企业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依法

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

（三）发行人及主承销商未向本企业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未

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证券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四）主承销商未承诺以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战略配售等作为条件

引入本企业。

（五）发行人未承诺上市后认购本企业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六）发行人未承诺在本企业获配证券的限售期内，委任与本企业存在关联

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七）本企业为本次配售证券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

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本企业参与战略配售所用资金来源为自

有资金，且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八）本企业不通过任何形式在承诺的持有期限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证

券。

（九）本企业与发行人及其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直接或间

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十）本企业获得本次配售的证券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之日起 12个月。承诺的持有期限届满后，本企业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本企业承诺不会通过任何形式在承诺的持

有期限内出借本次获配的股票，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十一）本企业不存在任何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及相关合同规定禁止或限

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十二）本企业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关于选取参与战略

配售的投资者的标准，具备参与战略配售的资格，不存在不适合参与IPO战略配

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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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本企业已就本次战略配售的核查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披露并提供了相

关的证明材料，并保证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任何隐瞒、虛假和重大遗漏，确保所

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二、战略配售方案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核查

（一）战略配售方案

1.战略配售数量

本次拟公开发行数量为44,772,665股，发行股份占发行人发行后总股本的比

例约为25.00%。本次发行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8,954,533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20.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将于T-2日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依据网下询价

结果拟定发行价格后确定。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首

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2.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对象由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组成。

3.参与规模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主要类型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

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承诺认购金额合计不超过 30,000万

元，投资者名单及拟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类型
承诺认购金额上限

（万元）

1 兆易创新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

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1,000

2 振邦智能 2,000

3 广祺玖号 4,500

4 上汽金控 5,000

5 长安投资 8,000

6 北汽安鹏科创基金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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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上表中“承诺认购金额上限”为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

售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上限。

注 2：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同意发行人以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进行配售，配售股数等

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获配的申购款项金额除以本次发行价格并向下取整（精确至股）。

本次共有7名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不超过

8,954,533股，符合《实施细则》中对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应不超过10

名，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的20%的要求。

4.配售条件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战略投资者均已与发行人签署《芜湖埃泰克汽车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战略配售协议》，不参加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

承诺按照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的股票数量。

5.限售期限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二）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核查意见

根据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提供的《战略配售方案》《芜湖埃泰克汽车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项目关于战略配售对象的选取标准》等

资料，发行人选取战略配售对象的标准如下：

“1、产业关联与业务协同：公司致力于汽车电子领域的深耕发展，聚焦车

身域控、智能座舱、动力域、智驾域等核心业务，本次战略配售对象优先从产业

链上游供应商、下游客户及存在业务协同的企业中选取，行业地位领先，享有良

好市场声誉。

7 东风资管 4,500

合计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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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营规模与资金实力：本次战略配售对象优先选择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

业，企业需满足一定的经营规模，资产总额稳健，盈利能力稳定，并需具备相应

的资金实力。

3、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本次战略配售优先选择其主营业务与公

司所处汽车电子产业深耕、产业链延伸的发展方向有所契合的对象，能够在长期

战略合作中与公司共享技术、资源、市场，确保在业务合作、技术研发、产品配

套、市场拓展等方面合作共赢。”

发行人、主承销商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分别出具的承诺函，以及参与战

略配售的投资者出具的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与发

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组成，

且本次战略配售对配售数量、参与规模、配售条件和限售期限进行约定。

本所律师认为，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符合《实施细

则》等法律法规规定，上述战略配售对象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符合本次发行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

三、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是否存在《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规定的禁止

情形核查

《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规定：“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实施战略配售的，不得

存在下列情形：

（一）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

或者股价如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证券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二）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等作

为条件引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三）发行人上市后认购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四）发行人承诺在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获配证券的限售期内，委任与该

投资者存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

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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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除本细则第四十一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使

用非自有资金认购发行人证券，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六）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根据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提供的保荐协议、战略配售协议，发行人、主承销商

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分别出具的承诺函，以及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出具的

调查表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参与战

略配售的投资者配售股票不存在《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

售资格符合《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兆易创新、振邦智能、广祺玖号、上

汽金控、长安投资、北汽安鹏科创基金、东风资管符合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

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具备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发行人与

主承销商向其配售股票不存在《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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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负责 人：

（公章）

经办律师：

高 树

黄俊伟

周怡萱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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